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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2020】第 606 号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南文化”）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中南红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606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针对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26日披露的有关公告,向公司发出关注函。现

公司根据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答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出资人组会议的出席人员情况、是否具备出席资格，

会议召开过程及实际表决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在预重整和重整过程中共计召开了两次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时间分别

为 2020 年 9 月 11 日（以下简称“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和 2020 年 12 月 25

日（以下简称“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 

（一）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开及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9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 年 9月 11日上午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1 日

9:15-15:00。 

2、会议出席情况：参加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78

人，代表股份 702,994,0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973％。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0 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8 人、代表股份 702,994,00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50.597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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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情况： 

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

通过了《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700,621,007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99.6624%；反对票 2,373,000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76％；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07,736,708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

组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7.8449%；反对票 2,373,000 股，占出席本

次出资人组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1551%；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

出资人组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载明：出资人组由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 年 9月 4日）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南文化股东组成。上述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

至本预案中南文化重整程序中被法院裁定批准且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

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本预案规定的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份的受让方和承继方。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9月 12日披露的《引导人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 

（三）第二次出资人会议的召开及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2020 年 12 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9：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 

3、召开方式：现场开会、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中南文化股东已在预重整

程序中表决同意的，其表决结果延伸至重整程序。 

4、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2月 21日。 

5、出席对象：截至 2020 年 12月 21 日 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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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代理人；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该代理

人不必是债务人股东；债务人律师；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出资人会议的其他人

员。 

6、会议召集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7、通知方式：以第一次出资人组表决结果为基础，管理人 2020 年 12月 23

日于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刊登《关于中南红文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 

8、实际出席人员（不含第一次出资人会议表决同意的股东）：93 人，具体

名单请见附件 1；第一次出资人会议表决同意，且本次出席人员：24人，具体详

见附件 2。 

9、特别说明：《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预案》（以下简称“重整

预案”）第八点“重整预案与重整计划草案的衔接”中载明：中南文化应当根据

重整预案的主要内容在法院受理重整后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债权人、出资人表决

同意重整预案的，在正式重整程序中不再重复表决，以重整预案的表决结果为准，

除非重整计划草案对重整预案作出了有损债权人、出资人利益的调整。 

鉴于 2020 年 9 月 11日中南文化已召开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对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进行了表决。投同意票的出资人认可在《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未对重整预案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作出实质影响其权益的

修改的情况下，其表决结果延伸至重整程序。 

（四）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情况： 

1、鉴于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及重整预案对“重整预案与重整计划

草案的衔接”的说明，为最大限度保护预重整阶段不是出资人但现在是出资人的

公司股东的利益，经管理人提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

中院”）谨慎考虑后宣布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投票统计规则如下：预重整阶段表

决同意的出资人，倘若现在依然是出资人的，按表决同意统计；预重整阶段表决

反对的出资人，倘若现在依然是出资人并且现在依然表决反对或未参加现场表决

的，按表决反对统计；预重整阶段未参加表决的出资人，倘若现在依然是出资人

并且未参加现场表决的，按未参加表决统计。预重整阶段不是出资人但现在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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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的，除参加现场表决的按其表决票统计以外，因通知不到位未参加现场表决

的，按表决反对统计。 

2、公司收到管理人发来的《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

权人暨出资人组会议统计表》，其中关于出资人组的表决情况为参加表决的中南

文化出资人 2270 个，(含预重整阶段不是出资人但在股权登记日是出资人，未参

加现场表决视为投反对票的出资人 2110 个)，持有中南文化 853,398,933 股权。 

同意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中南文化出资人 159 个，持有中南文化

787,029,692 股权，占参加表决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总额的 92.22%，其中： 

（1）预重整阶段表决同意且在股权登记日依然是出资人的 66名，持有中南

文化 671,346,137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78.67%； 

（2）预重整阶段表决反对或未参加表决的出资人，在股权登记日依然是出

资人并且现场参会表决同意的 68 名，持有中南文化 89,097,569 股，占出席本次

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44%； 

（3）预重整阶段不是出资人但在股权登记日是出资人并现场参会表决同意

的 25 名，持有中南文化 26,585,986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3.11%。 

反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出资人 2111 名，持有中南文化 66,369,241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7.78%。其中： 

（1）预重整阶段表决反对的出资人，在股权登记日依然是出资人并且现在

依然表决反对或未参加现场表决的 1名，持有中南文化 117,200 股，占出席本次

出资人组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 

（2）预重整阶段不是出资人但在股权登记日是出资人，因召集程序未参加

现场表决的 2110 名，持有中南文化 66,252,041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7.77%。 

综上，中南文化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经出席会议出资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二、请你公司核查本次出资人组会议召开的具体流程，说明是否及时发出

会议通知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若否，请结合《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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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2]261 号）的相关规定，说明会议召开程序是否合

法合规，会议的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是否会对破产重组进程构成实质性影

响。 

公司回复： 

由于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的投票结果中赞成票已经具有压倒性优势，第二次

出资人组会议仅需通知预重整阶段不是出资人但在重整阶段是出资人的新股东

投票。为了推动预重整向重整的转化，提升预重整程序效率，创新重整方式，实

现诉讼经济，管理人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刊登《关于中南红文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未以公告的方式披露出资人组会议

的通知，亦不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以供出资人投票。 

虽然第二次出资人会议表决方法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上市

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七条“出资人组会议应当提供网络

表决的方式”的规定，但为保护新股东的利益，未参加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的新

股东都视为出席会议且投反对票，因此该表决方式并未损害出资人的利益。 

结合两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开情况无锡中院经谨慎考虑认为第二次出资人

组会议的通知方式不影响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决议，出资人会议的表

决结果经谨慎统计，合法有效。无锡中院于 2020 年 12月 25日以（2020）苏 02

破 5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目前，重整计划的执行

正在进行，对债权人的现金部分清偿已基本完成。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开并

未实质影响出资人权益，也不会对破产重组进程构成实质性影响。 

公司在预重整及重整期间，始终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

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将此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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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编

号 
名称 身份证 

编

号 
名称 身份证 

1 常州********** 9132**********2195 51 沈*明 3202**********7771 

2 芒果********** 9143**********695A 52 杨*相 3208**********3015 

3 上海********** 9131**********472R 53 许*良 3412**********0811 

4 刘* 3402**********2037 54 陈*飞 3202**********1511 

5 陈*强 3701**********2915 55 沈* 3212**********2610 

6 瞿* 3210**********0032 56 李* 3201**********1234 

7 上海********** 9131**********472R 57 徐* 3212**********0818 

8 徐*福 3202**********0000 58 杨* 1101**********1546 

9 薛*花 3202**********8025 59 许*洋 3206**********2050 

10 金*芬 3202**********8029 60 范*霞 3212**********5024 

11 朱*利 3212**********2837 61 徐*平 3210**********1417 

12 许*红 3202**********8043 62 张* 3101**********0414 

13 陈*云 3202**********6276 63 刘*男 3212**********1421 

14 王* 3204**********0615 64 陈* 3204**********2829 

15 陆*奇 3202**********7272 65 许*龙 3212**********4039 

16 唐*凌 3202**********4419 66 陈* 3212**********0613 

17 吴*涛 3210**********0014 67 杜*良 4209**********3812 

18 陆*中 3202**********8510 68 陈*星 3210**********3212 

19 钱*强 3202**********1277 69 朱* 3202**********8511 

20 刘*生 3207**********0817 70 邱*琳 3202**********6766 

21 杜*忠 2301**********5575 71 杨* 3212**********6034 

22 杨*民 3212**********5237 72 商*东 3210**********3472 

23 恽*伟 3202**********8535 73 丁*江 3210**********0811 

24 缪*平 3202**********6015 74 诸*钧 3202**********1797 

25 王* 3202**********0410 75 郑*星 3202**********151X 

26 周* 3212**********4612 76 朱* 3212**********0013 

27 许*明 3202**********0039 77 徐*菁 3212**********2428 

28 刘*平 3212**********2814 78 吴*童 3212**********4215 

29 周*飞 3202**********4034 79 戴*伟 3202**********6519 

30 高*锋 3202**********5777 80 陈* 4305**********585X 

31 姚* 3212**********661X 81 何*峰 3212**********007X 

32 刘*春 3205**********0816 82 王* 3203**********2428 

33 钱* 3202**********8534 83 沈*峰 3206**********7639 

34 郑*茁 2107**********8424 84 李*华 5111**********2017 

35 姜*有 2107**********8435 85 缪*群 3202**********8775 

36 卜*平 3202**********6790 86 唐* 5130**********0015 

37 许*国 3202**********8511 87 孙* 1101**********0357 

38 陈* 3212**********3825 88 江* 3210**********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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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刘* 3212**********0039 89 马* 1401**********062X 

40 陈*梅 4402**********7224 90 王*强 3202**********2514 

41 顾*凤 3202**********7028 91 王* 6125**********1727 

42 王*庆 3212**********5019 92 张* 4523**********0010 

43 刘*超 3202**********801X 93 陈* 4224**********3034 

44 徐*华 3210**********263X 

   45 朱* 3202**********7011 

   46 赵* 3212**********2420 

   47 周* 3202**********8528 

   48 龚*芬 3210**********2829 

   49 唐* 3212**********2632 

   50 刘* 3202**********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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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编

号 
名称 身份证 

编

号 
名称 身份证 

1  江阴********** 9132**********U976 13  巢* 3204**********8816 

2  北京********** 9111**********887G 14  杨*秀 1201**********0017 

3  王* 3421**********0633 15  华泰********** 1101**********5020 

4  上海********** 9131**********472R 16  田*强 3210**********2614 

5  上海********** 9131**********472R 17  王*舟 4101**********1318 

6  孙* 3101**********2817 18  高*新 3202**********4017 

7  杨*国 4221**********6219 19  谭* 4304**********0091 

8  吴*丰 4323**********0032 20  尚*军 2101**********0619 

9  袁*雨 9154**********5055 21  章*华 1102**********0014 

10  西藏********** 3102**********2463 22  欧* 3202**********7034 

11  代*立 3212**********261X 23  谭*宗 3101**********3849 

12  张*辉 9132**********011J 24  邹*东 413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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